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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律諮詢專線
(02)2382-6585，惠請各機關協助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法務部廉政署（下稱廉政署）114年9月2日廉肅字第

11406002230號函辦理。
二、廉政署為提供揭弊者就揭弊案件相關法律問題之諮詢管

道，已設置法律諮詢專線，相關資訊如下：
(一)市話門號：（02）2382-6585（使用者付費，依市話通話

費率計價）。
(二)諮詢時段：每週一下午2點至5點（遇國定假日暫停）。
(三)諮詢方式：由輪值律師提供線上專業法律諮詢服務。

三、廉政署網頁/肅貪業務專區/揭弊者保護專區/諮詢與協助項
下，置有法律諮詢相關資訊，供各機關參考運用（網址：
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6398/6540/1309611/1309618/1309
771/post）。

正本：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、本府各處、新竹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群組、新竹縣各鄉
鎮市公所群組、新竹縣各縣立高中群組、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、新竹縣公立
幼兒園、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新竹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新竹縣
文化基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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